
114-2 勵學金即日起開放申請，截止日期：2026/03/31。 

關於勵學金申請條件、需準備文件等詳情，請至本會官網「申請項目」→「勵學金申請」查

閱。 

  

另外特別提醒，本學期開始試行線上申請： 

大學（含）以上學生除了紙本申請，必須「同時」進行線上申請！ 

確認接收兩種申請且內容符合者，方視同取得申請資格。 

  

114-2 勵學金線上申請表單（填寫相關規範可至表單內說明確認）：

https://forms.gle/JmmRRvkKLT1GQVoB6 

 

 

 

 

 

 

 

 

 

 

 

 

 

 

 

 

 

 

 

 

 

 

 

 

https://www.gwcompassion.org/page/11/%E5%8B%B5%E5%AD%B8%E9%87%91%E7%94%B3%E8%AB%8B
https://forms.gle/JmmRRvkKLT1GQVoB6


 

第一條 宗旨： 

本會為鼓勵公私立小學、中學、高中（職）及大學（專）等在學學生努力向學並回饋社會，

不因家庭因素而被剝奪平等受教的機會，使經濟弱勢學子能在本會關懷扶助下完成教育，減

輕就學上的障礙與壓力，將來有能力再服務社會人群，成為國家、社會有用之才。 

 

第二條、勵學對象： 

現就讀國內經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小學、中學、高中（職）及大學（專）學校在學學生，因下

列情形致就學困難者，得申請本項勵學金： 

1. 父、母親或主要經濟負擔者發生死亡、罹患重大傷病、失蹤、服刑、身障等情事或家

庭遭遇重大災難、變故者。 

2. 單親、隔代教養、特殊境遇或扶養人口眾多等經濟重擔超過負荷之家庭。 

3. 負擔主要家計者因長期未完全就業或非自願性失業，或確有不可抗力之因素致家庭陷

入經濟弱勢，經評估亟需協助之家庭。 

4. 戶內人口有身心障礙者或罹患重病者，致生活困厄，經評估亟需協助之家庭。 

5. 其他家庭情況特殊影響學生就學，經本會人員評估確有實際需求者。 

惟年滿 25 歲（含）以上者、研究所以上學生、延修學生、軍警校學生、推廣教育學

生、空中大學學生或在職進修學生皆不列入本辦法之勵學對象。 

 

第三條、申請條件： 

依學業成績或技能表現可擇一申請，二項均備者優先： 

1.學業成績要求：前一學期成績須達標準以上，一年級新生得以上一學程成績申請，因休

學辦理復學之學生，以休學前一學期在校成績申請。成績標準如下： 

A.學業（智育 )：平均成績 70 分（含）以上。 

B.操行（德育 )：平均成績 70 分（含）以上。德行評量以日常生活表現良好，無小過

以上處分。 

C.體育：平均成績 70 分（含）以上。 

成績未達申請標準者，可請老師於推薦函中詳述推薦原因。 

2.技能表現要求：請檢附相關證明影本，擇優提出申請。 

A.曾取得國內、外各類競賽優勝者。 

B. 取得全國各職類乙、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者。 

C. 通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取得及格證書者。 

3.其他： 

A.未領取其他單位獎 ( 勵 ) ( 助 ) 學金者優先。 

B.未領有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者優先 ( 教育部所發助學金不在此限 )。 



有上述情況者應誠實告知，未告知致影響他人權益者，本會得取消其申請資格，已受領

之獎學金應無條件退回。 

 

第四條、申請期間： 

1. 學年度之上學期：自開學日起至 10 月 05 日止。 

2. 學年度之下學期：自開學日起至 03 月 31 日止。 

3. 若有特殊狀況或急迫需要，可檢附相關說明或證明文件以個案方式提出申請，時間則

不在此限。 

4. 若有缺件或須補正時，請於申請期間截止前或通知之限期前送達，逾期恕不受理。 

 

第五條、勵學金性質： 

為獎掖學子就學所需之費用，如就學註冊費、書籍費、教材費、輔具費、交通費、住宿費、

生活費等。本基金會針對勵學金額度、發放時間、方式與指定受領人有審核決定權，經審慎

評估後視實際需求與急迫性發放，申請人不得異議。 

 

第六條、勵學金金額： 

勵學金依不同就學階段每學期補助金額如下表所列，本會得視實際狀況保留金額彈性調整之

決定權。 

學生就學階段 每學期勵學金： 

大學 ( 專 )$10,000 

高中 ( 職 )$5,000 

中學$3,000 

小學$3,000 

 

第七條、申請文件： 

    本會勵學金申請方式採取紙本申請、線上申請，完成線上申請後亦須寄送紙本申請，確

認接收兩種申請且內容符合者，方視同取得申請資格。 

（目前僅限大學學生須同時進行兩種申請，大學以下學生採取紙本申請即可。） 

    申請文件由本會留存，不予退還。若有提供不實文書影響勵學金申請之公平性者，除取

消申請資格外本會亦保留相關法律權利。 

i. 紙本申請：推薦由學校、社福機構…等統籌轉介，申請人本人或代理人（請於申請表載明

與申請人關係）備妥相關資料後，於申請期限內將所有文件（請以單面列印）提交所屬統籌

單位彙總，由統籌單位或個人於期限截止前向本基金會以郵寄、親送等方式提出申請。 

ii. 線上申請：採取線上表單方式，每學期於官網公告連結，申請人本人或代理人（請於申

請表載明與申請人關係）備妥相關資料後，於申請期限內填寫及上傳完畢。 

( 一 ) 必備文件： 



1. 勵學金申請表(文件連結)：請勿直接修改雲端文件檔案，請下載檔案後另外修改存檔，

或印出後以正楷填寫。若因聯繫資訊有誤或不清楚，造成辦理人員辨識錯誤、聯絡失

敗，本會恕不負責。 

2. 自傳 ( 以 A4 紙張繕打或手寫，紙張請雙面使用 )：內容請敘述家境、現況、未來目

標及規劃。 

3. 申請人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暨同意書(文件連結)。 

4. 最近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一份 ( 新生可檢附前一學程下學期成績單證明 )，若以影本提

出須加蓋學校公章。 

5. 學籍證明文件：在學證明或加蓋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背面」影本 ( 悠遊卡學生

證影本需加蓋學校公章 )。 

6. 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 影本 )。 

7. 家庭狀況證明文件 

(I) 必備文件： 

所得清單（家庭「全戶」）。 

財產清單（家庭「全戶」）。 

（實際共同生活人口最近一年國稅局開立之全戶所得及三個月內財產清單，即使無工作所

得，國稅局亦會開立全戶所得清單，若因特殊事由無法申請請詳細說明）。 

(II) 以下文件至少提供一份： 

A.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核發）。 

B. 清寒證明（三個月內區公所社會課或村里長所發）。 

C. 家庭發生災難或變故之證明。（例如：列明日期足以佐證為家庭災難或變故現場照

片、社工或鄰里長及校方人員附實名聯絡方式出具之陳述文件…等）。 

D.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或說明文件。（例如：足證申請人符合本辦法第二條勵學對象狀

況之任何相關證明與文件，如家庭成員之身心障礙手冊、重大傷病卡或醫療證明、法院

之家庭暴力保護令…等）。 

8. 清晰之銀行或郵局帳戶封面影本 ( 限申請人本身之帳戶並請加蓋印章或簽名 )，申請

人若未開立金融帳戶，得用監護人帳戶影本代替。 

9. 推薦函：可為學系主任、班級導師、輔導老師、專業科目老師、社福機構社工 … 之推

薦函。 

10. 曾領有本會勵學金，再次申請者，請附領取前與領取後 ( 學習面與生活面 ) 心得分

享。 

( 二 ) 補充文件： 

以下項目於審核列為加分資料。 

1. 其他證明文件：技能優異之獎狀、獎牌，熱心公益及特殊表揚事蹟等足以展現個人正

向特質之證明資料。 

2. 本會官網之關懷成長講座觀後感想。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UyzxKle8S-9DVoFPG2LNzVxacKqn3U/edit?usp=sharing&ouid=109762357792701351465&rtpof=true&sd=true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0TrJjA7Umqi1ojiYCcPPxQ6phIcGZ52d/edit?usp=sharing&ouid=109762357792701351465&rtpof=true&sd=true


3. 各類志工服務證明，將以輔世基金會之志工服務為重點加分項目。 

 

第八條、資格審查： 

    本會勵學金收件後，按書面審查、實際面談、資格核定方式辦理，所有勵學金申請人皆

須配合完成實際面談後始獲得核定資格，本會將於官網公告或以申請資料聯繫，請於送件完

成後保持聯絡方式（手機、電子信箱）通暢，聯絡未果者將視為自動放棄，恕本會不負通知

失敗之責。 

    每年度面談日期依收件數量及作業時間彈性調整，上學期約為 10 月底至 11 月初，下

學期約為 4 月底至 5 月初，部分面談場次日期會以電子信箱郵件通知，並提供時段選擇，

請記得提前預留時間且及時確認。 

 

第九條、本辦法由本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其它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